离退政发〔2018〕04号

关于学习《〈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
学习要点》的通知

全体教职工：
为落实好《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学习要点>的通知》（校办发〔2018〕3号）的各项要求，结合处里实际情况，现将《《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学习要点》下发给你们，请认真自学，学懂弄通，迎接上级部门检查。

                                         离退休工作处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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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

学习要点》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做好迎接省教育厅对学校章程实施情况专项督导工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章程》，现将《<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学习要点》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5月11日

《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学习要点

（仅供参考）
1．高等学校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
2．章程审核程序：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由学校党委审定，经校长签发，报省教育厅核准，并报教育部备案。

3．章程修订程序：由校长或学术委员会或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议，经校长办公会审议，学校党委同意后，启动章程修订程序。修订后的章程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由学校党委审定，经校长签发，报省教育厅核准，并报教育部备案。

4．《湖南科技大学章程》2014年制定实施。根据十九大精神，2017年启动修订工作，经三届三次“双代会”讨论通过，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学校党委审定通过，校长签发，形成了《湖南科技大学章程（修订）》（以下简称《章程（修订）》），已经省教育厅核准。
5.《章程（修订）》分序言和正文两部分。正文共12章、91条，包括“总则”“举办者与学校”“功能与教育形式”“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教学科研机构”“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对外交流与合作”“资产、经费与后勤”“学校标识和校庆日”及“附则”。

6．湖南科技大学由原湘潭工学院和原湘潭师范学院两所全日制本科院校于2003年合并组建而成，其办学历史溯源于1949年成立的湘北建设学院。

7．学校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举办、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湖南省管理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主管部门是湖南省教育厅。学校举办者依法对学校进行指导、管理、考核和监督，任免学校党政负责人；为学校提供办学资源，支持学校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章程自主办学，保护学校事务不受校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8．学校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学校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校长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9．学校享有的权利有：1）根据国家政策、社会需要及学校办学实际，自主招收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自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2）自主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对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和管理；3）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创新等活动；4）依法与境内外政府、教育、研究等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文化交流合作等活动；5）自主确定党政职能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单位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根据上级要求及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教职员工总量、各类教职员工比例及岗位；依法评聘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调整校内收入分配；6）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国有资产；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10．学校需履行的义务有：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学校章程；2）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保证教育教学质量；3）接受举办者的监督和指导，接受社会监督和评议；4）建立健全权利保护机制，维护受教育者和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5）执行国家教育收费规定，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6）完善学校治理结构与监督机制，实施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11．学校的办学目标：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12．学校的办学使命：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提供高层人才、高深知识、高新技术和高尚文化。

13．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自主办学、依法治校、科学管理、民主监督。

14．学校的校训是“唯实惟新、至诚致志”，体现严谨务实、开拓创新、明理诚信、志存高远的办学精神。
15．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突出教学中心地位。
16．学校现有11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

17．学校的主要教育形式：全日制学历教育，以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为主。
18．学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是在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党委会议是党委议事、决策的主要形式，一般应定期召开。学校党委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19．“三重一大”是指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学校党委会议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20．校长是学校行政主要负责人。校长办公会是校长行使职权过程中议事、决策的基本形式，一般应定期召开。涉及到与学生有关重大事务的校长办公会，邀请学生代表参加。

21．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22．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学校学位授予审定机构，决定学位及名誉学位的授予及撤销、学位授权学科的增列或调整、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招生资格审查，研究处理学位授予中有争议的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

23．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员工依法参与学校科学管理、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一般应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24．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是学生在校党委领导、校团委指导下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参与学校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一般应定期召开。学校实行学校、学院两级学生代表大会制度。

25．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根据议事规则研究决定本单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事项。

26．学院设立学术委员会，统筹行使学院学科专业领域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开展学院学科专业领域学位授予工作。

27．学院全体教职工大会或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员工依法参与学院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基本形式，按有关规定并参照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28．学校教职员工由教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员）和工勤人员等组成。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学校对教职员工实行岗位聘用制度,对教师实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

29．学校教职员工享有下列权利：1）依法开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学校管理、保障服务，按工作职责和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学校公共资源；2）依照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规定和聘用合同约定，享受薪酬、医疗、休假、保险等福利待遇；3）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以及关系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多种形式参与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4）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公平获得各级各类奖励及各种荣誉称号；5）就职务（职称）聘任、福利待遇、评奖评优、纪律处理或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或提出申诉；6）公平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7）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以及聘用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30．学校教职员工应履行下列义务：1）忠于教育事业，贯彻国家教育方针；2）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尽职尽责，完成岗位要求的工作任务；3）为人师表，育人为本，尊重和爱护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4）遵守学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5）珍惜和维护学校荣誉，维护学校利益；6）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的以及聘用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31．学生是指被学校依法录取、取得入学资格、具有学校学籍的受教育者。学生是学校教学活动的主体。学校坚持开展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32．学生享有下列权利：1）公平接受学校教育，平等利用学校公共教育资源，获得在校学习、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保障；2）在思想品德、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公平获得各级各类荣誉称号和奖励，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3）开展科学研究，参加学术活动，发表学术成果；4）按国家及学校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公平获得学术与文化交流、奖学金、助学贷款、助学金以及勤工助学的机会；5）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组织和参加学生社团及各种活动；6）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发展及关系学生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通过学生代表大会或列席校长办公会等途径，参与学校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对教学科研等活动及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后勤服务、校园安全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7）对纪律处分和涉及自身利益的相关决定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8）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的其他权利。

33．学生应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学校学籍管理规定以及学生行为规范；2）尊敬师长，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业；3）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4）遵守国家考试制度和学历学位管理规定；5）珍惜和维护学校名誉，维护学校利益；6）爱护并合理使用教育设备和生活设施；7）按规定交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偿还国家助学贷款、获得资助所承诺的义务；8）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的其他义务。

34．学校依法建立健全学生权益保护机制，设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按规定程序受理学生申诉，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35．学校校友包括在湖南科技大学及其前身学习过的受教育者、工作过的教职员工以及被学校授予荣誉学位和各种荣誉职衔的海内外各界人士。
36．湖南科技大学校友会是学校依法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校友会的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公共道德风尚，发扬校友爱国、爱校的精神，加强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增进校友友好往来，团结海内外校友，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校友会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校友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7．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是学校依法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学校接受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捐赠的主体。
38．学校国有资产是指学校占有、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以及依法认定为学校所有的其他权益。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39．学校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资产管理体制。

40．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41．学校标志为象征“科技之峰”、“以人为本”的图案，校徽分正形、负形两种图案。 

42．学校校训在单独使用时采用特定的魏碑字体；学校校名标准字为特定集成毛体字。

43．学校校旗为学校标准色（天蓝色C/90，M/5）长方形旗帜，旗帜中部偏左上位置标有以白色标准组合的校名与标志，旗帜下方配浅蓝色专用辅助图形。
44．学校校庆日为每年10月6日。

45．学校制定或修订了“一办法四规则”：湖南科技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中共湖南科技大学委员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湖南科技大学校领导专题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湖南科技大学直属党委（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直属单位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5月11日印发
湖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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